　昌黎县财政局法律顾问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市财政法律顾问工作，推进依法行政，根据《昌黎县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制度》，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县财政局建立财政法律顾问制度。财政法律顾问参与行政管理，受财政局党组或财政局局长委托处理财政法律事务。 
　　第三条 县财政法律顾问工作应当坚持以事前防范法律风险和事中法律控制为主、事后法律补救为辅的原则，忠于事实和法律，维护公共利益。 
　　第四条 县财政法律顾问在县财政局局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为县财政的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其论证工作；对由财政负责人签署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进行附署； 
　　（二）受局长委托签署有关法律文书或者代理财政民事、经济、行政诉讼和仲裁案件； 
　　（三）受县财政局委托，参与或者协调财政投资、采购的合同谈判；草拟、修改、审核或者受局长委托签署以财政局名义签订的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有关法律事务文件； 
　　（四）受县财政局指派对所辖区域内发生的有一定影响的涉法事件，进行调查或者协调处理； 
　　（五）协调县财政局各下属单位涉及法律事务的工作和财政执法部门之间因职责不清引起的行政执法争议； 
　　（六）承办县财政局领导交办的其它法律事务。 
　　第五条 县财政法律顾问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财政管理和决策中的法律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列席财政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及其他相关会议； 
　　（三）根据工作需要查阅有关财政文件、资料，向有关部门和人员了解情况； 
　　第六条 县财政局法律顾问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以及财政工作规则，恪守职业道德和工作纪律； 
　　（二）依法履行职责； 
　　（三）对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起草的法律文书和办理的其他财政法律事务的合法性负责。 
　　（四）对全县财政干部学法用法进行培训， 
　　第七条 县财政局法律顾问应当是国家公务员，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公职律师资格或者从事八年以上的财政法制工作经历及相关经历。市财政法律顾问由市财政直接聘任。 
　　第八条 县财政局法律顾问参与财政决策、社会经济管理事务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对其提出的法律意见和建议，财政及其部门应当采纳；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九条 县财政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在公布前应当送财政法律顾问附署后，再报送财政局局长签署。 
　　第十条 对县财政局及工作部门与其他单位拟签订的合同（协议）和涉及财政局民事、经济、行政诉讼和仲裁案件等有关法律文书，授权财政局法律顾问草拟、审核或者签署。 
第十一条 建立财政重大法律事务报告制度。 

第十二条 县财政法律顾问应当及时向财政局局长报告诉讼、仲裁、债务和执行等涉及法律事务的动态以及处理结果。
　 第十三条 县财政法律顾问工作所需经费，由市财政在年初提出预算，报财政部门审核后在单位年度部门预算中下达，实行专款专用。财政、审计部门依法对市财政法律顾问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 
　　第十四条 县财政可以聘请省内知名法律专家为特邀财政法律顾问，对涉及有关部门重大法律事务的论证，提出法律咨询意见。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